附件：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届青少年学生法治教育
优秀多媒体课件资源征集活动的通知

（教政法厅函〔2016〕24号）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 ，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，部属各高等学校：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
精神，落实“七五”普法规划，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，
丰富、创新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内容与形式，征集优秀教育资
源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第二届青少年学生法治教育优秀多媒
体课件资源征集活动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活动目的
充分调动各级各类学校、教师及有关方面开展青少年法
治教育工作的积极性，凝聚、丰富优质法治教育资源，为广
大中小学校开展法治教育提供支持。
二、征集范围
各级各类学校、有关教育机构，教师、高校学生及对青
少年法治教育有研究和实践的社会组织和个人。
三、征集内容
适用于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法治教育微课程视频及其配套课件、教案等。
四、相关要求
1.作品须注重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，主题突出鲜明 ，
专业知识无错误偏差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、时效性；教育方
式、教学手段和表现形式符合本年龄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和接
受能力，生动活泼，紧贴学生的生活实际；适应中小学课堂
教学需要，具有较强的参考和借鉴价值，能够直接或间接应
用于教学实践。
2.征集的作品按适用对象的年级分组，分为小学低年级
组（1-2年级） 、小学高年级组（3-6年级） 、初中组、高中组（含中职）。
3.作品类型为微课程授课视频，使用录课软件制作。提
交的作品时长为10-15分钟， 除此之外， 也可包括配套的 PPT 、教案、其他课件等。
4.作品应具有独创性，不得有任何知识产权方面的争
议；不得出现商业性广告或者任何商业链接。
五、作品的奖励与使用
参赛作品经专家初步评审后，遴选一批优秀作品在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网（以下简称普法网）上展示。最终获奖
作品，将根据展示作品的制作水平、认可程度、教学效果等
因素，通过专家评审、网络投票等方式综合评定产生。提交
参赛作品即视为作者许可第三方免费下载使用其参赛作品。
作者保留作品署名权。
六、工作要求
各地要做好此项活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，结合活动要求，积极组织有关单位与个人参与活动。有关高校要切实重
视此项活动，动员和组织有关专业的师生参加，积极参与青
少年法治教育工作。
此项活动由教育部全国教育系统普法领导小组办公室
（教育部政策法规司）统一组织，普法网承办。参赛作品统
一通过普法网（www.qspfw.edu.cn）上传。上传开始时间为
2016年9月1日，上传截止日期为2016年10月21日，参赛作品具体标准与报送要求，可于2016年5月底见普法网相关公告。
联系人：
胡锐（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网）：010-88819626
孙亚娟（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网）：010-88819614
翟刚学（教育部普法办）：010－66097553

教育部办公厅
2016年5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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